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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资 产 重 组 业 绩 承 诺 实 现  

情 况 说 明 的 审 核 报 告  

 

大华核字[2015] 000327 号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万邦达）编制的《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令第 73 号）的有关规定，编制《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万邦达管

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万邦达管理层编制的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说明》发表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

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北京万邦

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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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

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

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 万邦达管理层编制的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73 号)的规定编

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万邦达实际盈利数与业绩承诺数的

差异情况。  

本审核报告仅供万邦达 2014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五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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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73 号）的有

关规定，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编制了本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张建兴、孙宏英、于淑靖、肖 杰 4 名自然人以及河北创智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智投资”）1 个企业法人。 

张建兴，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13292919630902XXXX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持有昊天节能 43.3%的股份，为昊天节能的董事长。孙宏英，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为 13292919590625XXXX，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持有昊天节能 9.7%的股份。于淑靖，女，

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13010219651015XXXX，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持有昊天节能 9.5%

的股份。肖杰，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11010819680311XXXX，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持有昊天节能 7.5%的股份。 

创智投资持有昊天节能 30%的股份，并持有注册号为 130925000009756 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住所为盐山县城东环路龙凤福园，法定代表人为张建兴，注册资本及实收资

本均为 3,0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经营范围为对电力工程业

投资管理、咨询与服务、项目投资与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战略策划。营业期限自 2010 

年 11 月 17 日至 2030 年 11 月 16日。 

2．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张建兴、创智投资、孙宏英、于淑靖、肖 杰合计持有的昊天

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天节能”）100%股权，其中张建兴持有昊天节能

43.3%股权、孙宏英持有昊天节能 9.7%股权、于淑靖持有昊天节能 9.5%股权、肖杰持有昊

天节能 7.5%股权、创智投资持有昊天节能 30%股权。 

3．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参照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中的评估结果，由双方协商确定。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

兴评报字（2014）第 0284号《资产评估报告》，经各方友好协商，交易价格确定为 68,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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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股份  

为支付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本公司向张建兴和孙宏英合计支付现金对价人民币 6,810 

万元，向张建兴、河北创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淑靖和肖杰合计发行 16,261,605 股人民

币普通股。 

二、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张建兴等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交易双方对盈利预测及补偿的安排如下： 

张建兴、孙宏英、河北创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昊天节能 2014 年、2015 年、

2016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600 万元、5800 万

元、7420 万元。如发生昊天节能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承诺净利润数，且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同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之差

额小于该期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 10%（含 10%），则乙方张建兴、孙宏英、创智投资应在该

年度标的资产《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 45 日内，将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之间的

差额部分以现金形式向本公司补足；如发生昊天节能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小于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且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同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承诺净利润数之差额超过该期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 10%（不含 10%），则乙方张建兴、创智

投资应在该年度标的资产《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 45 日内，全部以股份方式向本公司

进行补偿。 

三、收购资产业绩实现情况 

项目 2014 年度 

1、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金额         4,600.00  

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金额 5,106.65 

其中：非经常性损益金额 92.48  

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金额 5,014.17 

4、超额完成金额 414.17 

4、超额实现率 9.00% 

四、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业经本公司董事会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会议于 2015年 3月 5日批

准。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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